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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转发关于 2022年
卫生健康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

抽查计划的通知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卫生健康局，市疾控中心、市卫生监督局：

现将《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卫生健康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抽查计划的通知》（后简称《通知》）转

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请各县（区）切实加强对监督抽查工作的领导，将监督

抽查列为年度重点工作，积极组织协调卫生监督、疾控和第三方

检测机构等共同抓好任务执行。市卫生监督局要加强督促指导，

按季度对全市工作情况进行通报，并随机抽取县区进行专项督导，

确保各地按时完成目标任务。

二、请各县（区）和市卫生监督局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

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将监督抽查结果信息通过当地官方网站依法向

社会公开。监督抽查结果信息包括 4 类，未发现问题、发现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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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责令改正和无法联系的信息应当在抽查任务完成之日起 20 个

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，行政处罚信息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

7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。

三、请各县（区）于 11月 10 日前，通过业务系统和国家报

告系统按时上报有关信息（相关专业有要求的，按各专业要求时

间报送）。8 月 10 日前完成消毒产品抽查任务，11月 5 日前分

别将医疗卫生、传染病防治、消毒产品、生活饮用水等专业有关

报表总结报送市卫生监督局对应科室。并将全年监督抽查工作总

结（加盖公章的扫描版和未盖章的电子版）于 11月 5 日前报送

市卫生监督局办公室，总结应包括经验做法、存在问题、意见建

议、医疗美容综合监管执法“回头看”和民营医院专项抽查等内容。

市卫生监督局对全市工作进行分析汇总后，于 11月 15日前将全

市监督抽查情况总结报送省卫生监督中心，同时报送市卫生健康

委法规和综合监督科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市卫生健康委法规和综合监督科：高川识，2135608

邮箱：lcwjwzcfg@163.com

市卫生监督局办公室：张朗，2153959

邮箱：lcswsjdj@163.com

市卫生监督局医疗卫生科：钟志华，2146098

邮箱：914451519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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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卫生监督局公共卫生科：黄振华，2145753

邮箱：15126593830@qq.com

附件：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卫生健康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抽查计划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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